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项目概述
遂宁市安居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拟采购遂宁市安居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智能育秧中心采购项目一项；本项目为1个包。
采购标的及所属行业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循环式育苗架（核心产品）
	4
	架
	工业
	否
	否
	否

	2
	育秧中心播种设备
	秧盘播种成套设备(水稻)
	1
	套
	工业
	否
	否
	否

	
	
	供盘机
	1
	台
	工业
	否
	否
	否

	
	
	叠盘机
	1
	台
	工业
	否
	否
	否

	
	
	集中供料提升机
	1
	台
	工业
	否
	否
	否

	
	
	种子上料机
	1
	台
	工业
	否
	否
	否

	
	
	余料回收机(前/后)
	1
	套
	工业
	否
	否
	否

	
	
	码盘机
	1
	台
	工业
	否
	否
	否

	
	
	水稻秧盘输送机
	1
	台
	工业
	否
	否
	否

	
	
	滚轮输送架
	1
	台
	工业
	否
	否
	否

	
	
	智能育秧中心生产线总线数字化控制系统
	1
	套
	工业
	否
	否
	否


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1
	循环式育苗架（核心产品）
	1、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34000mm×3300mm×4450mm，允许偏差±2%；采光率≥75%；链条支持自动润滑，秧盘吊篮采用耐腐蚀保湿型吊篮，机架采用钢结构，具有良好的防锈防腐能力；至少配置减速机、变频电机、补光系统和润滑系统等。

▲2、结构型式：链循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检测报告或厂家技术白皮书等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吊篮链循环系统：镀锌16A链轮，材质采用不低于45#的钢板，每对链轮组采用一根轴连接；国标16A链条，约每15节带1加长销，回程面采用不低于14mm×14mm的方钢轨道。

▲4、驱动功率：≥3kw，托架运行速度：0.01-0.1m/s，支持变频调速。配备配套的电控箱。（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检测报告或厂家技术白皮书等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5、育苗吊篮带托底保湿；育苗盘吊篮总数：≥550个；适用苗盘规格：600mm×300mm，允许偏差＜5%；整套设备可装苗盘数量：≥2700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产品说明书或产品检测报告或厂家技术白皮书等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6、高压喷雾泵：≥120W；每组喷头数量≥8个，喷幅可调，支持线性微孔自流直淋。
7、植物生长补光灯（1套20盏，共计80盏）：单台功率≥100W，输入电压：185-265V；外壳材质：铝型材+PC透明罩；外观尺寸（长×宽×高）：1200mm×63mm×60mm，允许偏差±1%；光色由红+蓝+白三种珠混配，总体呈淡紫光色；光谱范围：380NM-780NM，峰值波长430NM-440NM。

8、具有物联网控制功能，支持使用手机APP控制温度、湿度、喷水等功能。检修平台：整合一体化，带楼梯；采用网型透光钢板。安装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圈梁，满足设备安装，符合国家或行业要求。
	架
	4

	2
	育秧中心播种设备
	秧盘播种成套设备(水稻)
	1、结构型式：固定式；铺土器型式：输送带传送；播种排种器型式：槽式播种滚筒；覆土器型式：输送带传送；覆土平整型式：滚动毛刷；输送传动型式：输送带传送。
2、播种量调节档位数量：无极调速；作业流程：铺土-压条-播种-洒水-覆土-洒水。
3、配套动力总功率：≥1700W；配套动力型式：电动机动力驱动。
▲4、小时生产率≥850盘/h；空格（穴）率≤1%；播种均匀度合格率≥90%；种子破损率≤0.5%；铺土稳定性≥95%。（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套
	1

	
	
	供盘机
	▲5、总功率：≥0.35KW；小时生产率：≥850盘/h；噪声≤72dB(A)；电气安全＞500MΩ，无击穿放电现象。（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台
	1

	
	
	叠盘机
	6、总功率：≥0.35KW；小时生产率：≥850盘/h；噪声≤72dB(A)；电气安全＞500MΩ，无击穿放电现象。
	台
	1

	
	
	集中供料提升机
	7、总功率：≥1.85KW；小时生产率：≥3700L/h；噪声≤72dB(A)；电气安全＞500MΩ，无击穿放电现象。
	台
	1

	
	
	种子上料机
	8、总功率：≥0.1KW；提升效率：≥2000L/h；噪声≤72dB(A)；电气安全＞500MΩ，无击穿放电现象。
	台
	1

	
	
	余料回收机(前/后)
	9、总功率：≥0.35KW；回收效率：≥850L/h；噪声≤71dB(A)；电气安全＞500MΩ，无击穿放电现象。
	套
	1

	
	
	码盘机
	10、总功率：≥2KW；小时生产率：≥1200盘/h；噪声≤71dB(A)；电气安全＞500MΩ，无击穿放电现象。
	台
	1

	
	
	水稻秧盘输送机
	11、总功率：≥0.1KW；输送效率：≥1200盘/h；噪声≤72dB(A)；电气安全＞500MΩ，无击穿放电现象。
	台
	1

	
	
	滚轮输送架
	12、高度范围600mm-1000mm可调；最大承受重量不低于50kg。
	台
	1

	
	
	智能育秧中心生产线总线数字化控制系统
	13、配套。支持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控，支持连接手机移动端等，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套
	1


注：以上打“▲”号的参数为本次招标项目的重要性条款，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交货、安装及验收期限：合同签订后30个日历天内交货。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款项；全部设备到货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款项；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后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7.00%款项；项目验收合格后1年，无息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款项。（中标人须向采购人出具与结算金额一致的合法有效完整的税务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4.质保期：项目验收合格后1年。
5.售后服务：

（1）中标人需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配置专门固定的售后服务网点及电话，接到采购人故障电话后，须在3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抵达现场处理问题，12小时内解决故障；并根据采购人的需要，提供现场服务。

（2）各设备应配备安装检修平台、护栏、楼梯、爬梯等；流管采用玻璃材料；所有钢结构件和检修平台等选用的钢材，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行业标准。所有用于支撑设备的钢结构件，均能够承载各种作业的正常荷载。  

（3）质保期内，提供设备正常使用情况下的维修保养服务；同一产品、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无法正常使用的，须更换同品牌、同型号的全新设备，并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质保期外，提供设备的更换、维修只收取成本费用，不收取人工技术费用。在产品的设计使用寿命内，保证采购人更换到原厂的零部件，确保产品的正常使用。

（4）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人员培训服务，使采购人的操作人员能够正常、熟练操作，同时能够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6.其他要求：

（1）中标人所供设备必须是符合或优于国家和行业规定标准，表面无瑕疵、能正常运行的全新正品，且均需提供产品合格证书。

（2）若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失损害，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3）本项目为民生项目，为保证质量，中标人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需提供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或报告原件备查，否则视为虚假应标，采购人有权追究一切法律责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4）设备包装须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设备由中标人负责运输至采购人处。包装和运输所需费用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费用。

（5）本项目采购产品涉及保险的，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要求，所需费用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费用。

（6）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必须遵守本项目合同并执行本项目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合同的正常履行。双方的违约责任在合同中具体约定。在执行本项目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项目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在合同中约定。

7.验收要求：

（1）验收主体：遂宁市安居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验收时间、方法、程序：采购人在中标人工作完成后7个日历天内组织验收小组验收。如质量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合格证明书》。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

（3）验收内容：针对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每一项服务内容及要求、商务要求、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项目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4）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进行验收。验收时如发现不符合标准及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